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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家庭及社區 / 兒童及青少年 / 長者 / 復康*」服務專責委員會 

職權範圍 

   

功能 

   

1. 參與有關「家庭及社區/兒童及青少年/長者/ 復康 *」服務的政策制訂及策劃； 

2. 協調「家庭及社區/兒童及青少年/長者/ 復康 *」服務，反映服務機構及使用者的意

見及需要； 

3. 評估本港「家庭及社區/兒童及青少年/ 長者/ 復康 *」服務的需要，向政府、會員

機構及公眾反映； 

4. 整理及分析有關「家庭及社區/兒童及青少年/長者/復康 *」服務的數據； 

5. 檢討「家庭及社區/兒童及青少年/長者/復康 *」服務，推動實證研究及評估服務的

成效； 

6. 為「家庭及社區/兒童及青少年/長者/復康 *」服務機構提供分享經驗的機會，就良

好服務模式作出建議； 

7. 與機構推動「家庭及社區/兒童及青少年/長者/復康 *」的先導及創新服務； 

8. 與相關的團體及組織合作，建立伙伴關係。 

9. 加強與國際及地區相關團體的聯繫及交流，以促進「家庭及社區/兒童及青少年/長

者/復康 *」服務的發展，並監察相關國際公約的落實情況。 

 

組成、主席及任期 

   

1. 16 位經由有提供或參與「家庭及社區 / 兒童及青少年 / 長者 / 復康* 服務」的會

員機構提名及選舉產生的成員； 

2. 不多於 6 位增聘成員； 

3. 主席及一名或兩名副主席由互選產生； 

4. 負責服務發展的業務總監列席； 

5. 經選舉產生及增聘的成員任期為 2 年; 

6. 任何代表同一機構的成員最多可經選舉或增聘連任 2 屆； 

7. 委員會可填補成員空缺至其任期完結； 

8. 在同一任期內，每個機構會員只能有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聘成爲同一專責委員會之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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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報告、會議及立場 

 

1. 各委員會由服務發展常設委員會協調向執行委員會交代及提交每年工作計劃； 

2. 各委員會每年須通過服務發展常設委員會向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 

3. 各委員會主席為服務發展常設委員會的當然成員，推動跨服務的協調和發展事宜，

共同促進服務發展和協調，以落實社聯的整體發展策略和政策； 

4. 各委員會每年舉行不少於 4 次會議，會議之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之 3 分 1 人； 

5. 各委員會主席及有關業務總監為「家庭及社區 / 兒童及青少年 / 長者 / 復康服務」

專責委員會發言人，惟在重大及具爭議性的立場上，應諮詢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執

行委員會有權確認或否決有關立場。 

 

 

* 復康服務的專責委員會將與香港復康聯會的管理委員會選舉合併，所列的職權範圍及

委員會的組成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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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專責委員會 

職權範圍 

 

功能  

 

1. 推動有關社會保障、就業及貧窮的研究，搜集數據，捕捉及整理有關趨勢； 

2. 倡導政府部門或有關機構制訂或改善有關社會保障及就業的政策及措施； 

3. 制訂方向及策略，讓政策制訂者了解和接納社聯有關社會保障及就業的建議和觀點； 

4. 跟進相關政策及措施的實施情況、評估其成果和影響。 

5. 加強與國際及地區相關團體的聯繫及交流，推動及監察與社會保障及就業相關國際

公約的落實情況。 

 

範圍 

 

各種主要的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以及相關的社會現象，包括： 

- 退休、失業、殘障保障； 

- 協助領取綜援人士及弱勢社群就業的措施； 

- 就業、職業訓練及人力發展； 

- 貧窮。 

 

組成、主席及任期 

 

1. 6 位經全體機構會員代表及永久個人會員提名及選舉產生的成員； 

2. 不多於 2 位增聘成員； 

3. 主席及一名或兩名副主席由互選產生； 

4. 負責政策研究及倡議的業務總監列席； 

5. 經選舉產生及增聘的成員任期為 2 年; 

6. 任何代表同一機構的成員最多可經選舉或增聘連任 2 屆； 

7. 委員會可填補成員空缺至其任期完結； 

8. 在同一任期內，每個機構會員只能有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聘成爲同一專責委員會之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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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報告、會議及立場 

 

1. 委員會直接向政策研究及倡議常設委員會交代及提交每年工作計劃； 

2. 委員會每年須通過政策研究及倡議常設委員會向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 

3. 委員會每年舉行不少於 4 次會議，會議之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之 3 分 1 人； 

4. 委員會主席及有關業務總監為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專責委員會發言人，惟在重大及

具爭議性的立場上，應諮詢政策研究及倡議常設委員會或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執行

委員會有權確認或否決有關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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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會發展專責委員會 

職權範圍 

 

功能 

 

1. 制訂方向及策略，就本地社會發展搜集數據，捕捉及整理有關趨勢； 

2. 定期制訂社會發展指數及更新社會發展指標系統； 

3. 參考社會發展指數的結果，制訂改善有關政策及措施的建議，推動社會發展及提高

市民生活質素； 

4. 制訂方向及策略，發展有關社區及不同社群的數據庫； 

5. 跟進有關社會發展的政策及建議的實施情況、評估其成果和影響。 

6. 建議方向及策略，讓政策制訂者了解和接納社聯有關社會發展的建議和觀點。 

7. 加強與國際及地區相關團體的聯繫及交流，推動及監察與社會發展相關國際公約的

落實情況。 

 

範圍 

 

有關社會發展及個別社群的發展，包括： 

   

- 第三部門發展及社區建設； 

- 持續發展； 

- 社會資本； 

- 家庭政策； 

- 兩性平等。 

 

組成、主席及任期 

 

1. 6 位經全體機構代表及永久個人會員提名及選舉產生的成員 

2. 不多於 2 位增聘成員； 

3. 主席及一名或兩名副主席由互選產生； 

4. 負責政策研究及倡議的業務總監列席； 

5. 經選舉產生及增聘的成員任期為 2 年; 

6. 任何代表同一機構的成員最多可經選舉或增聘連任 2 屆； 

7. 委員會可填補成員空缺至其任期完結； 

8. 在同一任期內，每個機構會員只能有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聘成爲同一專責委員會之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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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報告、會議及立場 

 

1. 委員會直接向政策研究及倡議常設委員會交代及提交每年工作計劃； 

2. 委員會每年須通過政策研究及倡議常設委員會向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 

3. 委員會每年舉行不少於 4 次會議，會議之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之 3 分 1 人； 

4. 委員會主席及有關業務總監為社會發展專責委員會發言人，惟在重大及具爭議性的

立場上，應諮詢政策研究及倡議常設委員會或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執行委員會有權

確認或否決有關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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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 

職權範圍 

 

功能 

1. 制訂方向及策略，就政府津助/撥款政策及相關措施，提出改善建議； 

2. 與政府及相關的撥款機構/團體/基金進行溝通，倡導改善有關的津助/撥款政策，讓

業界可持續發展； 

3. 監察及評估政府及相關的撥款機構/團體/基金的津助/撥款政策及相關措施對業界的

影響； 

4. 檢視及倡議其他與業界財務相關的議題及關注事項。  

 

組成、主席及任期 

1. 12 位經全體機構代表提名及選舉產生的成員； 

2. 不多於 4 位增聘成員； 

3. 主席及一名或兩名副主席由互選產生； 

4. 負責業界發展的業務總監列席； 

5. 經選舉產生及增聘的成員任期為 2 年*; 

6. 任何代表同一機構的成員最多可經選舉或增聘連任 2 屆； 

7. 委員會可填補成員空缺至其任期完結； 

8. 在同一任期內，每個機構會員只能有一名代表獲提名或增聘成爲同一專責委員會之

成員。 

 

交代、報告、會議及立場 

1. 委員會直接向業界發展常設委員會交代及提交每年工作計劃； 

2. 委員會每年須通過業界發展常設委員會向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 

3. 委員會主席或其代表為業界發展常設委員會當然委員； 

4. 委員會每年舉行不少於 4 次會議，會議之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之 3 分 1 人； 

5. 委員會主席及有關業務總監為專責委員會發言人，惟在重大及具爭議性的立場上，

應諮詢業界發展常設委員或執行委員會的意見，執行委員會有權確認或否決有關立

場。 

 


